附件：
2021年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年检申报表

本单位授权以下经办人前来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年检。本单位承诺所填信息真实准确，所提交的证明文件和证、照原件均真实且来自发文、发证、发照机关。本单位愿承担填报或提交虚假信息、资料所带来的全部法律后果。
申报单位（盖章）：
单位负责人（签字）：
经办人（签字）：
填表日期 ：  年   月   日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性质
	

	法定代表人者
	
	身份证号码
	

	经办人
	
	身份证号码
	

	办公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登记证号
	

	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
	保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管理部

	住房公积金单位账号
	

	缴存比例
	%
	缴存工资基数
	
	月缴存额
	

	职工人数
	共计       人；其中正常汇缴         人、封存职工        人

	缴至年月
	
	单位账户余额
	

	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机构年检意见
	




审核人：                   年   月   日（管理机构公章）


此表一式二份，中心审核后留存一份，返还申报单位一份
填表说明：
    1、单位性质栏按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全额拨款、差额拨款、自收自支、参公管理、企业管理）、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城镇集体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军队、个体工商户、其他 选择一项填写；
2、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栏按单位办理住房公积金业务所在的管理部填写；
3、缴存工资基数栏按单位2021年1月份职工实际应缴存住房公积金工资基数之和填写；
4、月缴存额栏按本单位2021年1月份实际应缴存住房公积金总额填写；
5、职工人数按单位2021年1月份实际人数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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